附件1：

内蒙古绿色品牌市场领先产品50强评选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绿色品牌企业在质量管理、诚信建设、产业带动和品牌经营等方面的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提高绿色品牌产业发展的水平，进一步加强绿色品牌行业诚信体系建设，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推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建设现代农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示范企业是在质量管理、产业带动和品牌经营等方面具有较高水平和能力的绿色农畜产品企业。
第三条 内蒙古企业家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负责示范企业的审定和管理工作。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负责所辖区域内评选企业申报的组织、初审和推荐工作。
第四条 绿色品牌市场领先产品50强评选实行企业自愿原则，坚持公正、公平、公开。
第五条 绿色品牌市场领先产品50强评选是公益性活动，免费评选。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六条 持续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4年以上（含4年）的绿色农畜产品企业均可申报。
第七条申报示范企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信用记录好
1.企业无不良信用记录；
2.无虚假广告宣传和因质量问题导致的索赔和退货的相关记录;
3.无仲裁机构裁定的合同违约记录；
4.企业近三年内无重大失信行为。
（二）质量管理严
1.建立了完善的绿色食品全程质量控制体系，实行标准化生产；
2.产品质量稳定，企业年检合格，近三年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保持在100%；
3.严格遵守绿色食品标准和管理制度，企业年检和市场监察中100%合格，无投诉记录；
4.具有先进可靠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设备，其生产技术水平在国内同行业中位居前列；
（三）带动能力强
5.企业是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或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6.建立了稳定的原料基地，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或通过合同、合作、股份制等方式与农户建立了良好的利益联结方式，企业对接基地农民增收明显；
（四）品牌效应高
7.企业持续、规范使用绿色食品标志，企业用标效益较为显著；
8.产品市场占有率在同行业中位居前列，消费者对品牌认知度高；
9.积极开展绿色食品宣传报道、广告和促销活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10.产地生态环境效益显著。

第三章 评选程序
第八条 企业按要求填写《内蒙古绿色品牌市场领先产品50强评选申请书》，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第九条 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确定推荐名单，并将推荐名单及其申报材料报联合会。
第十条 联合会组织专家评审。
第十一条 联合会会依据专家评审意见进行审定并公示，对合格的颁发“内蒙古绿色品牌市场领先产品50强”证书和牌匾。

第四章 管理和服务
[bookmark: _GoBack]第十二条 联合会对示范企业进行动态管理，定期进行审查评估。评估合格的企业，可继续使用“内蒙古绿色品牌市场领先产品50强”称号，对达不到要求的，撤销其“内蒙古绿色品牌市场领先产品50强”称号。评估结果在协会网站公示。
第十三条　示范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撤销其“内蒙古绿色品牌市场领先产品50强”称号，收回证书和牌匾，并取消三年内参加示范企业推荐活动资格：
（一）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二）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
（三）绿色食品产品年检、抽查不合格的；
（四）绿色食品证书到期，企业不再续展的；
（五）生产经营出现问题，不能履行企业责任的；
（六）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等。
第十四条  获得“内蒙古绿色品牌市场领先产品50强”称号的企业应在国家法律规定范围内合法使用该称号；未获得或被撤销“内蒙古绿色品牌市场领先产品50强”称号的企业，不得使用该称号。
　　第十五条 对被评定为示范企业的，各有关部门重点给予其指导、服务。优先参加绿色产品的省内外展销、企业培训、信息发布、典型宣传和项目支持等服务。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联合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